
「後龍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(2/2)」

第二階段第4場公部門平台研商會議

星期三 下午3:00

地點: 苗栗縣政府第1辦公大樓4樓水情中心

執行單位│         以樂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主辦單位│     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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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龍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【下一代治水策略】

提升韌性面對氣候變遷

共同經營後龍溪水環境

盤點公部門資源，改造水環境，提升韌性、

形塑水文化，落實資源對接與民眾參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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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龍溪流域土地積淹調適措施 01

北勢溪及南勢坑排水逕流分擔 02

提案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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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hr500mm淹水潛勢

後龍水系待建防洪設施109年規劃報告(依規劃報告本文修改)

後龍溪主流既有防洪設施

◆ 縣府刻正辦理「北勢溪排水逕流
分擔實施範圍評估規劃、南勢坑
排 水 逕 流 分 擔 實 施 範 圍 評 估 規
劃」，後續可配合本計畫導入土
地調適作為

◆ 妥善運用各類用地導入逕流分擔
措施:除需配合更為多元之土管規
則、建築管理及長期空間佈局韌
性調適手段外，包括道路人行道
設置低衝擊開發設施、建築物基
地設置雨水貯留設施等

流域內土地積淹之議題，透過土地調
適提昇區域耐災能力，訂定各類國土
功能分區土地洪氾風險調適措施：依
土地之內水危害、外水風險、國土功
能分區及使用現況等決定較適宜調適
手段、適用之土管工具

課題探討

公部門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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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土地管理及洪水分擔策略(面)，
打造國土韌性承洪

跳脫傳統以水道治理(線)為主，不再
以堤防高度唯一考量

由下而上改善社會面對洪水風險之
調適能力，以因應氣候變遷的挑戰

國土規劃協作，

建構承洪耐淹體系

透過國土規劃工具協作提升承洪耐淹

推動逕流分擔與在地滯洪

提高淹水風險地區之出流管制保護標準

承洪耐淹
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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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考量氣候變遷AR5-RCP8.5情

境造成之降雨增量，分析未

來世紀中尺度(2036至2065

年)氣候變遷情境之影響

5

科技部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

◼ 後龍溪全流域相較歷史基期

之最大2日每年最大降雨量增

加率約介於19%~27%

◼ 後龍溪主流

◼ 100年二日降雨量約增加24%

至27%

◼ 其餘支流大湖溪、打馬溝溪、

汶水溪與南湖溪等皆達23%以

上，新店溪最低，其降雨增加

百分比約19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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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高風險地區：建議採「限制」原則，
儘量避免土地開發行為。

◼ 中風險地區：建議採「調適」原則，
開發應同時自我調適。

◼ 低風險地區：建議採「保護」原則，
維持原先低風險狀態。

平時管理原則

80
內水:土地積淹風險
(積淹危害,常時發生)

◼ 短期：制定災害應變及防救改善作為
◼ 依災前、災時、災後等階段分別制定災害

應變及防救策略。

◼ 中期：針對建築開發行為規範開發附
帶條件
◼ 建築物之改建、修繕、拆除、變更原有地

形、建造房屋或其他設施等行為，均應向
苗栗縣政府提出申請。

◼ 申請變更原有地形或其他建築設施，以不
妨礙水流之宣洩為原則。

◼ 各項建築物之建造、改建、修繕，應以採
用耐水材料為原則。

◼ 長期：研擬整體空間布局防洪韌性提
升之土管原則
◼ 全面高程管理，優先建議留做公園、綠地、

保育類使用之逕流蓄淹空間。
◼ 推動洪氾警戒區之劃設與管制作業。

未來長期管理原則

80
外水:水道風險

(極端情境)

1.破堤風險 2.溢堤風險

◼ 依據不同情境類型導入相對應之調適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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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調適策略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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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城鄉發展國土功能分區調適措施
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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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短期：制定災害應變及防
救改善作為

預警資訊、疏散撤離規劃…
(二)中期：針對建築開發行為
規範開發附帶條件

建築物之改建、修繕、拆
除、變更原有地形…等行為，
均應向苗栗縣政府提出申請

建築物如為橋樑、涵洞、
溝渠，改建時不得縮小其通
水斷面

申請變更原有地形或其他
建築設施，以不妨礙水流之
宣洩為原則

各項建築物之建造、改建、
修繕，應以採用耐水材料為
原則等
(三)長期：研擬整體空間布局
防洪韌性提升之土管原則

都市更新要求訂定建築設
計防洪基準高程

全盤考量土地使用分區與
土地高程關係，建議抬升或
降低高程

影響範圍優先留做公園、
綠地使用

◼

◼



01

12



01

13

都市計畫區 苗栗都市計畫 後龍都市計畫 頭屋都市計畫 大湖都市計畫 高速鐵路苗栗車站特定
區計畫

計畫面積 656公頃 250公頃 72公頃 175公頃 441公頃

都市發展用地 601公頃 143公頃 49公頃 71公頃 -

計畫人口數 65,000人 11,800人 4,700人 9,500人 21,000人

基本限制
計畫區形狀狹長，
位於後龍溪中上游
段轉折處

南側鄰後龍溪下游段 西側緊鄰後龍溪

大湖鄉屬丘陵遍布的坡
地地形，且為後龍溪流
域中上游地區，故偶有
因暴雨造成沖刷型態的
坡地災害

南側緊鄰後龍溪下游段

發展概況

• 發展率已超過
90%，漸趨飽和

• 人口密集
• 苗栗縣之經濟、
文化發展中心

• 北勢溪通過本計畫區
• 發展率中高
• 產業以一級農漁業為
主

• 人口結構老化
• 一級產業為主

• 產業及自然生態豐富
• 為國內重要遊憩據點
之一

• 北勢溪通過本計畫區
• 以數位經貿、環保生
態為發展願景，尚在
開發階段

高風險淹水影
響範圍示意圖

調適原則

• 市鎮發展型都市計畫，以保全發展主體
為首要目標，並以公共設施用地或農業
區多目標協助滯蓄洪為調適原則。

• 以保護建築用地為主體，並依據建成狀
況給予不同管制程度之因應建議。

• 以學校用地、農業區多目標協助蓄洪調
適。

• 鄉街發展型都市計畫，淹水潛勢範圍零星分
布於計畫區西北側外圍農業區，影響不大。

• 特定目的型都市計畫，
淹水潛勢範圍零星分
布於計畫區東側外圍
農業區，影響不大。

• 規劃都市藍綠空間網
絡。

◼ 都市計畫區發展情形與調適措施研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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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SUE1
縣內淹水潛勢地區之調適措施方案確認-非都市土地

◆ 對應工商發展處

◼ 高風險潛勢區與城發2-2、城發2-3競合：

◼ 城發二之二「西山工業區」。

◼ 城發二之三「衛生醫療健康園區基地撥用及促參招商計畫」。

◼ 建議未來配合苗栗縣國

土計畫通盤檢討，變更

調整計畫範圍或重新評

估開發之需求與必要性，

考量變更為其它功能分

區。

◼ 如經評估仍有開發必要，

則建議透過開發審議過

程(使用許可審議或非

都市土地開發審議)要

求開發申請案件應提出

「高於開發前後零增逕

流」之逕流貯留或保水

因應作為，作為開發附

帶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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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SUE2
縣內面臨破溢堤高風險區位之調適措施確認-溢堤

◼ 未來如有都市更新契機，建議大湖都計區應全盤考量土
地高程，配合土地使用分區之配置抬升或降低高程，溢
堤影響範圍優先建議留做公園、綠地、保育類使用，以
做為逕流蓄淹空間。

◼ 「土地高程管理」之落實作法，建議首先應訂定各地區
之「洪水基準高程線」，作為「建築設計防洪基準高程」
之依據，並據以研擬「各使用分區之開發高程標準」。

1) 將「各使用分區之開發高程標準」納入《使用許可
審議規則(草案)》

2) 將「各使用分區之開發高程標準」納入都市計畫之
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》，並依《都市設計審議
規範》進行審議。

後龍鎮河段：後龍溪

河口段左岸農發二位

於外水溢堤影響範圍

→考量農地協助在地

滯洪。

◆ 對應工商發展處

1

5 大湖都市計畫區北側城發一、農發五位於溢堤影響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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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未來開發時應考量建置高規格堤防、公共設施用地優
先配置於臨堤防側，作為開發附帶條件予以要求。

◼ 透過開發審議過程(使用許可審議或非都市土地開發審
議)檢視「苗栗縣銅鑼鄉勝暉產業園區開發案」之開發
配置方案，建議其應提出「高於開發前後零增逕流」
之其他逕流貯留或保水因應作為。

七十分堤防破堤影響範圍：城發二之二「中興工業區」

北側。

銅鑼護岸堤防破堤影響範圍：城發二之三「苗栗縣銅鑼

鄉勝暉產業園區開發案」。

3

4

3

4

ISSUE2
縣內面臨破溢堤高風險區位之調適措施確認-破堤

◆ 對應工商發展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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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SUE3
縣內災害潛勢或環境敏感地存在潛在衝突之土地開發調適措施確認

◼ 縣內泰安鄉城發二之三用地「山河境遊憩設施區旅館開發案」北側臨近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，

西北側又緊鄰大規模崩塌災害潛勢地。

◼ 「山河境遊憩設施區旅館開發申請書」中有關涉及坡地災害潛勢部分之說明，僅提及「故本案於明

溝穿越處均劃設為保育區以維持原現況外，……，然區內部分路段採填土墊高方式處理，阻隔土石

流潛勢溪流而避免建築區受到沖刷」。

◼ 土石流災害潛勢資料屬第二級環敏地，僅供防災使用，無強制土地管制或土地利用限制措施。
◼ 惟仍建議縣府應參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意見，配合保護、保育或防災需要，檢討土

地使用計畫，變更為適當使用分區、用地，或依據環境敏感特性適度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。

◆ 對應工商發展處

◼ 汶水溪(斷面20.1)右岸之砂埔鹿野

溪(苗栗DF060，高潛勢)，鄰近橫

龍山遊憩設施區旅館開發、山河境

遊憩設施區旅館開發案

汶水溪

砂埔鹿野溪國土計畫
城2-3開發
區



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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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建設施-南社護岸延長

河中島

北勢溪排水

南
勢
坑
排
水

後 龍 鎮

高速鐵路苗栗車站
特定區計畫

水道仍有溢淹風險A

後龍溪口河中島影響通洪風險B

後龍溪口疏濬作業恐擾動河口生態C

支流區域排水兩岸的淹水問題D

後龍都市計畫區

流域內高淹水潛勢地區與國土功能
分區間之競合

E

淹水範圍

2
1

3

4 5

7

6

流域內土地積淹之議題，透過土地調
適分擔逕流策略，提昇區域耐災能力，
故應先就後龍鎮需推動逕流分擔之區
位進行評估，俾使改善策略能有效連
結逕流分擔推動手段

課題探討

水道治理+土地逕流分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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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SUE4
導入土地逕流分擔措施與空間布局韌性調適手段

◼ 妥善運用各類用地導入逕流分擔措施：除需配合更為多元之土管規則、建築管理及長期空間佈局韌

性調適手段外，包括道路人行道設置低衝擊開發設施、建築物基地設置雨水貯留設施等。

◆ 對應水利處及相關土地權責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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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SUE4A
縣內淹水潛勢地區之調適措施方案確認-都計區

◼ 高風險潛勢區與城發一(都計區)競合：後龍都市計畫。

• 淹水影響範圍主要位於都計區東北側及西

側外圍之農業區，並未影響區內都市發展

用地。

• 調適措施建議農業區禁止變更為建築用地，

以維持農用為原則。

• 可考量使用外圍農業用地協助進行防洪相

關規劃，提供都市滯洪空間。

1

◆ 對應工商發展處

後龍都市計畫

◼ 市鎮發展型都市

計畫，以保全發

展主體為首要目

標。

◼計畫面積約250

公頃，其中都市

發展用地約佔

143公頃。

◼發展率中高，產

業以一級農漁業

為主。

◼以公設用地或農

業區多目標協助

滯蓄洪為調適原

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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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SUE4B
縣內淹水潛勢地區之調適措施方案確認-都計區

◼ 高風險潛勢區與城發一(都計區)競合：高速鐵路苗栗車站

特定區計畫。

◼ 特定目的型都市計畫，淹水潛勢範圍

零星分布於計畫區東側外圍農業區。

◼ 配合「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整體

發展策略計畫(2014)」提出數位經貿

生態環保高鐵城之目標。

◼ 配合「變更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
(第一期發展地區)細部計畫(第一次通
盤檢討) (2019) 」之土地使用分區管
制計畫，整體規劃都市藍綠空間網絡
及開放保水空間，賦予較全面之調適
構想。

高鐵苗栗車站特定區計畫

◆ 對應工商發展處

區域滯洪系統規劃，足以負擔區
內淹水潛勢及自身開發新增逕流

◼高鐵特定區(第一期發展地區)內住宅區、商

業區、公設用地及產業專用區之開發負擔額

外逕流，規範高於【建築技術規則第4-3條】

(都計區300m2以上，450m3/ha)之逕流分

擔量。

◼建議進行都計變更，並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

章節規範。

為協助減緩北勢溪下游~後龍溪河口段之淹
水潛勢，尤其後龍都計區相對發展較飽和，
建成比例高，較無土地承洪空間

高鐵特定區後龍都計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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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高風險潛勢區與城發一(都計區)競合：苗栗都市計畫區、
頭屋都市計畫區(鄉街發展型都市計畫，淹水潛勢範圍零星
分布於計畫區西北側外圍農業區，影響不大)。

苗栗都市計畫

ISSUE4C
縣內淹水潛勢地區之調適措施方案確認-都計區

◆ 對應工商發展處

◼ 市鎮發展型都市

計畫，以保全發

展主體為首要目

標。

◼ 以公共設施用地

或農業區多目標

協助滯蓄洪為調

適原則。

◼ 發展率已超過

90%、人口密集。

◼ 苗栗縣之經濟、

文化發展中心。

• 東北側及西側外圍農業區禁止變更為建

築用地，以維持農用為原則。

• 可考量使用農業用地進行防洪相關規劃。

1

• 已建成區應加強逕流控管，建議「苗栗

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」增列要求該範圍

內建物改建或重建時設置雨水滯洪設施

及設施保水量，以及增列設置綠屋頂、

加裝擋水閘門、法定空地綠化、保水獎

勵措施等相關規定。

2

• 變更苗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

點，針對「文小一用地(福星國小)」增

列有關滯蓄洪設施之相關規範。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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